[bookmark: _GoBack]
	南投縣政府裁處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09年1月6日

	
	發文字號
	府農疫字第1090008301號

	受處分人
	姓名或
名稱
	台農三和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性別
	
	出生日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碼或國籍及護照號碼
	
	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
	

	
	地址
	雲林縣斗南鎮小東里德業路36號

	代表人或
管理人
	姓名
	潘良田
	性別
	男

	
	出生日期
	54年4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Q12118****

	
	地址
	雲林縣古坑鄉陽明路84號

	主旨
	貴公司製造販售之蟲攏死(因滅汀)5%水溶性粒劑，經檢驗有效成分含因滅汀2.97%不合格，評定為劣農藥，違反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1款，依同法第50條規定裁處罰鍰新臺幣6萬元整

	事實
	1. 貴公司製造販售之蟲攏死(因滅汀)5%水溶性粒劑(農藥許可證農藥製字第05952號、製造日期107年1月18日)，經本府107年度進行市售農藥抽檢工作經抽樣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檢驗，有效成分含因滅汀2.97%(合格標準:4.25~5.75%)不合格，評定為劣農藥，違反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1款「有效成分之含量與標準規格不符」。
2. 案經本府以108年1月7日府農疫字第1080009492號函請 貴公司負責人陳述意見。
3. 貴公司於108年1月10日以108投縣府字第110號函表示是配方中的檸檬酸和葡萄酸造成成品退化原因，本案不申請複驗。

	理由及
法令依據
	依農藥管理法第8條第1款「有效成分之含量與標準規格不符」違規之情事。爰依同法第50條「製造、加工、分裝或輸入第八條第一款劣農藥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繳款期限
	文到後30日內
	繳款地點
	本府農業處、台灣銀行各地所屬分行或各農會信用部

	注意事項
	1.不服本處分者，得自本處分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逕送本府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起訴願。
2.罰鍰逾期不繳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執行。
3.該批不合格藥劑應於文到後15日內回收，再經查獲加重處罰。




